企業領導者的七大禁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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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無疑地是企業領導者帶領組織邁向成功的重要條件，這些知識包括：行業知識、產品知識、行銷知識與管理知識。但是領導者光有專業知識，並無法確保企業能夠成功或持續成功。有不少學者專家發現：情緒管理能力才是企業領導者（持續）成功的重要關鍵。

情緒商數或情緒管理能力可分為兩類：「人際情緒商數」與「自我內在情緒商數」。「人際情緒商數」泛指「與他人之間的情緒處理能力」，又可分為兩種：（1）「同理心」指的是，易地而處的能力；（2）「理解他人情緒」指的是，知覺到、瞭解、並且協助他人有效地溝通其感覺之能力。「自我內在情緒商數」泛指「個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包括以下三個要素：（1）「自我察覺」指的是，「個人對自己的表現是否有正確的認識」；（2）「自我監控」指的是，「個人對情緒的掌控能力」；（3）「自我激勵」指的是，「來自於個人、而非外來資源的激勵」。換言之，企業領導者在這五方面的表現愈傑出，其情緒管理愈好，也愈容易成功。

美國學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自1996年至2000年對美國企業進行一系列的訪談研究。他的研究結果發現：能將好的公司晉升到偉大企業的優秀高階主管，通常具備兩項特質：「完成使命的意志力」與「謙卑」。這兩項特質與專業知識或能力相關性不大。由此可見，除了專業能力外，企業領導者的個人「特質」或「作為」與組織是否能持續成功相關甚大。

本文採取與吉姆˙柯林斯相反的研究角度，探討導致企業無法成功或成功之後轉為失敗的一些企業領導者的不當特質或作為。這些因素平常鮮少受到重視，但是對企業的致命性傷害卻不容輕忽，作者將之統稱為企業領導者的七大禁忌，並說明如下：

1.
顯露個人偏好：

上行下效，是每個組織常有的現象。因此一旦企業領導者透露自己的個人偏好，則屬下群起模仿、奉承及巴結者，必定蜂擁而至。受到自己偏愛的影響，領導者也容易在獎懲上出現不公的現象。此風一長，整個組織的工作效率必定受到打擊、士氣也會下降，自然嚴重影響企業的利潤、成長甚至生存。企業領導者的個人偏好可能包括：對用人（標準）之偏好，對珍貴財物之偏好及對休閒娛樂、興趣等慾求之偏好。這些都將成為公司走向衰敗的元兇禍首。雖說人都難免有七情六慾，但是身為企業領導者，卻應極力避免讓個人的偏好誤導員工的努力方向，這也是身為「領導者」與其他人不同之處。

誠如《道德經》所言：「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為不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自然樸實）。」；《孫子兵法˙九地篇》也談到：「將軍之事，靜以幽（幽者，深也，深不可測），正以治」。因此，「顯露個人偏好」應為企業領導者的一大禁忌。

2.
不當干預

隨著市場競爭之愈趨激烈，不少企業領導者都懂得要授權屬下便宜行事。可是在授權之餘卻又不免加以干預，造成屬下無法掌握商機與盡情發揮才能。譬如，總經理在不瞭解特定市場競爭環境情況下，貿然干預行銷副總經理產品上市及降價時機的決策，就可能延誤商機、導致失敗；又譬如，總經理不是行銷背景出身，卻喜歡左右行銷副總經理的決策，這將導致外行領導內行，不但讓行銷部門員工困惑、不解，而且也打擊單位部門主管的士氣；再譬如，行銷部門往往需要對市場變化採取各種即時的權變措施，總經理在不瞭解的情況下卻橫加阻撓，因此導致員工疑慮叢生、在是與非及從與不從之間游離不定，以致阻礙顧客需求與行銷目標之達成。

誠如《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言：「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束縛）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困惑）矣；不知三軍之權（權宜變通），而同（干涉）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疑慮）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擾亂）軍引（失去）勝。」「不當干預」之害，由此可見，因此將之列為第二禁忌。

此外《孫子兵法˙九變篇》有云：「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換言之，將帥有五種致命的毛病，可能導致自身難保、軍隊滅亡，這也是本文所稱企業領導者的另五項禁忌：

3.
必死

企業領導者堅持死拼（必死），就是「有勇無謀」，有勇無謀就容易陷入競爭者的圈套或造成兩敗俱傷的結局，致企業於危險之境。市面上經常見到、沒有以品質為後盾、沒有謀略的純粹殺價競爭，就是「必死」之例。必死的企業領導者在開拓市場與商業談判上，也經常鎩羽而歸。《孫子兵法˙謀攻篇》所暢述的「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正是強調「謀」之重要及「有勇無謀」之不足取，因此，「必死」應為企業領導者所忌。

企業領導者的七大禁忌（下）

--來自《道德經》與《孫子兵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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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生

企業領導者貪生怕死（必生），其行事風格與決策必然趨於保守、優柔寡斷；其所帶領的企業不但無法掌握稍縱即逝的商機，而且也會讓積極向上、勇於創新的才能之士避而遠之或退而求去。一個無法掌握商機又無法吸收或留住人才的組織，只有面臨結束的命運。《孫子兵法˙計篇》所強調的：「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中的「勇」，就是要求企業領導者在運籌帷幄上要敢於決策及負責，在實際行動上則應勇於身先士卒、冒險犯難。由此可見，有「必生」之心，就難以成為優秀的領導者。

5.
忿速

企業領導者急躁易怒（忿速），就可能因為競爭者的刻意輕慢、侮辱，而喪失理智、輕舉妄動。企業領導者急躁易怒，就難「定」；難定，就不能「靜」；不能靜，就難「安」；難安就不可「得」；不可得，就易失。因此，企業領導者「忿速」，正是犯了《孫子兵法˙火攻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禁忌。三國演義故事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忿速致敗的例子當屬：劉備為報關羽之仇，忿而不聽趙雲、諸葛亮等人之勸告，決意剪伐東吳，終致中了陸遜計謀，「營燒七百里」，大軍潰敗。相反地，兵敗上方谷之後，鑑於己方實力及情勢考量，決定採取守城策略的司馬懿，即使諸葛亮贈以女人衣物加以侮辱、並以書信試圖激怒，依然不為所動、堅守渭北營寨，乃得以取得最後勝利。誠如《孫子兵法˙火攻篇》所言：「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因此，忿速是為企業領導者之一大禁忌。

6.
廉潔

企業領導者「過分」追求個人清廉名節，就可能為保個人名節，而混淆決策標準、並且無法以大局為重。海面無風尚有三尺浪，何況是紛紛擾擾的人世間？樹大招風，愈有作為的主管通常也會有愈多的風言風語。君不見沒沒無聞之輩一旦功成名就之後，諸多原來鮮為人知的私生活（姑且不論是真是假）細節都將一一曝光。一個過分追求個人名聲的企業領導者，極可能為了個人名譽而放慢改革的腳步、與他人妥協、甚而採取明哲保身的退縮措施。由此可見，過於重視廉潔的企業領導者難以成為稱職的領航者。誠如《孫子兵法˙地形篇》所說：「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因此，過於重視廉潔，當列為企業領導者一大禁忌。

7.
愛民

企業領導者對員工「過於」仁慈、也就是溺愛，就可能為了處理員工的諸多小事而忙裡忙外，致使自己疲憊不堪。疲憊不堪的企業領導者，就沒有時間與精力注意市場趨勢、思索公司應有的經營方向及規劃應採取的策略。溺愛員工的企業領導者，有些是天性使然（婦人之仁），有些則是別有用心（收買人心）。婦人之仁的企業領導者往往因小（仁）失大（仁），刻意收買人心的企業領導者，則可能濫用公司資源、假公濟私，以成全其私慾。不論屬於何者，這樣的企業領導者終將陷企業於頹敗之境。誠如《孫子兵法˙行軍篇》所言：「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仁恩），齊之以武（威刑），是謂必取。」由此可見，「恩威並濟」才是優秀領導者成功的關鍵，溺愛員工或賞罰不明都容易陷企業於困境。是以「溺愛」員工當為企業領導者一大禁忌。

與吉姆˙柯林斯的研究結果比較，可以發現：本文所歸納「成功企業領導者七大禁忌」中的不「顯露個人偏好」、不做「不當干預」、不「必死」、不「忿速」及不「過度重視個人名聲」的企業領導者，通常也是謙卑的主管；不「必生」及不「過度重視個人名聲」的企業領導者，則必定具備「完成使命的意志力」。不「溺愛員工」一項，則超出吉姆˙柯林斯的研究發現。

與情緒管理專家之論點比較也可以發現：不「必死」、不「忿速」及不「溺愛員工」的企業領導者，通常也是「人際情緒商數」較高的主管；不「顯露個人偏好」、不做「不當干預」、不「必死」、不「忿速」及不「過度重視個人名聲」的企業領導者，在「個人自我管理」方面也會有較佳的表現。不「必生」一項，則超出情緒管理專家之結論。

綜觀之，本文所提出之「七大禁忌」，不但符合西方學者之論點，而且更為周延、並符合中國社會之民情。就實務上而言，企業領導者如果不知「己」之缺失，就容易錯判自己的實力與決策能力，也容易誤判對方的實力。換言之，不知「己」便難知「彼」，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孫子兵法˙謀攻篇》：「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每戰必殆」是可以預期的結果。由此可見，企業領導者的七大禁忌，值得各企業重要的決策階層詳加惕勵！

（寫於逸龍居書懷齋）
